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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屆董事會第九次會議決議公告

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或「華能國際」））董事會，於2024年10月29日在公司本
部召開第十一屆董事會第九次會議（「會議」或「本次會議」），會議通知和補充通知分別於
2024年10月14日和2024年10月25日以書面形式發出。會議應出席董事15人，親自出席和
委託出席的董事15人。周奕董事因其他事務未能親自出席會議，委託王葵董事長代為表
決。曹欣董事、李海峰董事因其他事務未能親自出席會議，委託王劍鋒董事代為表決。
丁旭春董事因其他事務未能親自出席會議，委託夏清獨立董事代為表決。公司監事、公
司高級管理人員和公司董事會秘書列席會議。本次會議的召開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王葵董事長主持了本次會議。會議審議並一致通過了以下
決議：

一、 關於公司計提資產減值準備的議案

公司董事會認為，本次計提資產減值準備根據會計準則的要求，依據充分，公
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資產狀況，同意本次計提資產減值準備。

二、 同意《公司2024年第三季度財務報告》

該報告中的相關財務信息已經公司董事會審計委員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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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同意《公司2024年第三季度報告》

該報告中的相關財務信息已經公司董事會審計委員會審議通過。

四、 同意公司「十四五」發展規劃中期調整意見的議案

五、 關於聘任公司2025年度審計師的議案

同意聘任立信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為公司2025年度境內審計師；聘任
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為公司2025年度香港審計師。2025年度審
計費用擬定為1,809萬元人民幣，其中包括內控審計費用300萬元人民幣，並根
據實際審計範圍調整。同意《會計師事務所履職情況評估報告》。

六、 關於公司2025年度開展金融衍生品業務的議案

同意新加坡大士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大士能源」）及其下屬公司2025年度開
展燃料掉期業務交易額度不超過27億美元，匯率遠期業務交易額度不超過32億
美元，利率掉期業務交易額度不超過9億美元，以上有效期均為一年，自2025年
1月1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同意由大士能源管理層組織實施開展金融衍生品
的交易。

七、 關於公司2025年與華能集團日常關聯交易的議案

1. 同意公司與中國華能集團有限公司（「華能集團」）簽署《華能國際電力股份
有限公司與中國華能集團有限公司關於2025年度日常關聯交易的框架協
議》（「華能集團框架協議」），並與華能集團及其子公司和聯繫人進行華能
集團框架協議項下的關聯交易，同意華能集團框架協議下對有關交易金額
的預計。授權王葵董事長根據實際情況對華能集團框架協議進行非實質性
修改，並在與華能集團達成一致後簽署該協議及採取適當行動處理其他相
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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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會（及獨立董事）認為：華能集團框架協議是按下列原則簽訂的：
(1)按一般商業條款（即按公平磋商基準或不遜於公司能夠獲得的來自獨立
第三者之條款）；(2)按公平合理的條款並符合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和
(3)屬於公司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

2. 同意公司的日常關聯交易公告，授權王葵董事長根據實際情況對日常關聯
交易公告進行非實質性修改，並進行適當的信息披露。

八、 關於公司與中國華能財務有限責任公司簽署2025年度至2027年度金融服務
協議的議案

1. 同意公司與中國華能財務有限責任公司（「華能財務」）簽署《華能國際電力
股份有限公司與中國華能財務有限責任公司之金融服務協議》（「《金融服務
協議》」），並與華能財務進行《金融服務協議》項下的關聯交易，同意《金融
服務協議》下對有關交易金額的預計。授權王葵董事長根據實際情況對《金
融服務協議》進行非實質性修改，並在與華能財務達成一致後簽署該協議
及採取適當行動處理其他相關事宜。

公司董事會（及獨立董事）認為，《金融服務協議》是按下列原則簽訂的：(1)
按一般商業條款（即按公平磋商基準或不遜於公司能夠獲得的來自獨立第
三者之條款）；(2)按公平合理的條款並符合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和(3)
屬於公司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

2. 同意公司的日常關聯交易公告，授權王葵董事長根據實際情況對日常關聯
交易公告進行非實質性修改，並進行適當的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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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同意關於公司與中國華能財務有限責任公司開展金融業務的風險處置預案

公司獨立董事審閱了《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與中國華能財務有限責任公司
開展金融業務的風險處置預案》後認為，公司制定的該風險處置預案可以有效防
範、及時控制和化解公司與華能財務開展金融業務的風險，有利於保護公司及
股東，特別是中小股東的權益，風險處置預案具有充分性和可行性。

十、 關於公司與關聯方設立合資公司的議案

1. 同意公司出資人民幣150,960萬元與華能瀾滄江水電股份有限公司（「華能水
電」）共同設立華能雲南雨汪二期能源有限公司（「雨汪二期公司」，暫定
名，以市場監督管理部門登記為準）。出資完成後，公司持有雨汪二期公
司51%的權益，華能水電持有雨汪二期公司49%的權益。

2. 同意公司與華能水電簽訂《關於雨汪二期煤電與新能源聯營項目之合資協
議》（「《合資協議》」）。授權王葵董事長根據實際情況，以維護公司的最大
利益為原則，對《合資協議》進行非實質性修改，並在與相關各方達成一致
後，代表公司簽署《合資協議》及相關文件。

公司董事會（及獨立董事）認為：《合資協議》是按下列原則簽訂的：(1)按一
般商業條款（即按公平磋商基準或不遜於公司能夠獲得的來自獨立第三者
之條款）；(2)按公平合理的條款並符合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和(3)屬於
公司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

3. 同意與本次交易相關的《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關於與關聯方設立合
資公司暨關聯交易公告》，並授權王葵董事長根據實際情況，以維護公司
的最大利益為原則，對該關聯交易公告進行非實質性修改，並進行適當的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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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授權王葵董事長根據實際情況，以維護公司的最大利益為原則，採取適當
行動處理其他與本次交易相關的事宜。

十一、 同意關於修訂公司《董事會授權管理辦法》的議案

十二、 關於召開公司2024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的議案

鑒於上述決議中第五、七、八項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批准，公司董事
會決定召開公司2024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關於會議的時間、地點、議程等
具體事宜，由公司董事會以股東大會通知的形式另行公告。

上述第七、八、十項議案已經公司獨立董事專門會議審議通過。根據公司股份
上市地相關規則的規定，公司董事王葵、王志傑、黃曆新、杜大明、周奕、李
來龍作為關聯董事在董事會上回避了上述議案的表決。

以上決議於2024年10月29日在北京審議通過。

承董事會命
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黃朝全
公司秘書

於本公告日，本公司董事為：

王 葵（執行董事）
王志傑（執行董事）
黃曆新（執行董事）
杜大明（非執行董事）
周 奕（非執行董事）
李來龍（非執行董事）
曹 欣（非執行董事）
李海峰（非執行董事）
丁旭春（非執行董事）
王劍鋒（非執行董事）

夏 清（獨立非執行董事）
賀 強（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麗英（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守文（獨立非執行董事）
黨 英（獨立非執行董事）

中國，北京
2024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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